国家优质工程公路工程现场复查要点
第一部分  现场检查

1．公路路线工程

1.1 路基边坡及附属圬工工程

 1.1.1 路基稳定无下沉、隆起，路堤坡面平顺无亏坡、溜坍；
1.1.2 坡面平顺、稳定，无亏坡、曲线圆滑、边坡直顺；

1.1.3 护坡道、碎落台的位置适当、外形整齐、美观，无水土流失现象；

1.1.4 上边坡不得有松石；桥头无明显跳车感觉；

1.1.5 坡面绿化效果明显，行车视觉舒服；

1.1.6 上下挡护圬工建筑无变形，目视检查浆砌圬工表面平顺，片石咬合紧密，石材无风化、水锈，砂浆饱满。伸缩缝垂直，泄水孔布置合理。勾缝宽度一致无脱落、无通缝；

1.1.7 各种检查井、雨污水井井框、井盖安装平稳，井口周围无积水。井盖和路面高差符合雨水井0— -3毫米，检查井0—+3 毫米的要求。

1.2 沥青混凝土路面

1.2.1 路面平整密实，无泛油、松散、裂缝和明显的离析现象，无明显碾压轮迹；

1.2.2 纵横搭接缝紧密、平顺、烫缝无枯焦；全路段沥青路面色泽一致；

1.2.3 面层与路缘石及其他构筑物应密贴接顺，不得有积水和漏水现象；

1.2.4 路缘石勾缝密实均匀，无杂物污染，缘石与路面齐平，排水口整齐、通畅，无阻水现象；

1.2.5 路肩表面平整、不积水、肩线直顺、曲线圆滑；

1.2.6 路面纵横坡符合设计要求，目视检查直线顺直，曲线圆顺；

1.2.7 行车检查在接缝、过渡段、桥头无明显跳车感。

1.3 水泥混凝土路面

1.3.1 路面混凝土平整，刻纹整齐，纵横坡符合设计要求，表面无积水；

1.3.2 无断裂的混凝土板，表面无明显的脱皮、印痕和缺角掉边等现象；

1.3.3 目视路面平顺，侧石曲线圆滑，路拱横坡符合设计要求；

1.3.4 接缝填筑饱满密实，不污染路面；

1.3.5 胀缝不得有明显缺陷；

1.3.6 面层与其他构造物相接平顺，表面排水良好；

1.3.7 行车检查在接缝、过渡段、桥头无明显跳车感。

1.4 砌筑工程

1.4.1 砌体表面平整，砌缝完好，无开裂现象，勾缝平顺，无脱落现象；

1.4.2 泄水孔坡度向外，无堵塞现象；

1.4.3 沉降缝整齐垂直、上下贯通；

1.4.4 预制体表面平整光洁，线条顺直美观，无明显和大块蜂窝、麻面现象；

1.4.5 锥坡、护坡表面平整，无垂直通缝。

1.5 排水工程

1.5.1 边沟、吊沟、截水沟、排水沟等必须砌筑平整、坚固、稳定，沟底无积水；

1.5.2 沟底应平顺整齐，不得有松散土和其他杂物，排水畅通；

1.5.3 盲沟进、出口排水通畅。

1.6 安全设施

1.6.1 标志设置符合规定要求，颜色均匀、清晰明亮、反光性能良好；

1.6.2 标线设置符合规定要求，线形流畅，与道路线形相协调，曲线圆滑，无折线，标线表面无明显开裂、起泡现象；

1.6.3 钢护栏表面无锈蚀，颜色一致，线形直顺，曲线圆滑，搭接平顺，构件完备、牢固；

1.6.4 混凝土护栏外观色泽均匀一致，表面蜂窝、麻面、裂缝、脱皮等缺陷面积小于0.5%；

1.6.5 突起路标、轮廓标、防昡板、隔离栅和防抛落网等齐全、完好；

1.6.6 波形梁和道路直曲线配合协调，无凸弯，无纵向起伏变形。

1.7 环保工程

1.7.1 声屏障齐全完好；

1.7.2 中央分隔带、路侧、互通立交区、房建区等处的绿化养护良好，无明显病虫害、整齐、美观；苗木植株间距合理，苗木修剪高度 1.4—1.6米，满足防眩要求，树冠及侧枝不得侵入车行道；

1.7.3 取、弃土场绿化良好；

1.7.4 沿线景观自然、优美、行车视觉舒适；

1.7.5 全线水土保持及环保设施符合水保设计及环评书要求，声屏障等环保设施完整无损坏。

1.8 机电工程

1.8.1 机电三大系统均运转正常，各项功能齐备、完好，无明显缺陷；

1.8.2 控制中心干净整洁、设施完善、功能齐备、使用正常；

1.8.3 供配电、照明设施使用正常。

1.9 房建工程

1.9.1 外表美观、整洁，无明显设计及施工质量缺陷，内外装饰装修美观、无缺陷；

1.9.2满足各项使用功能；

1.9.3设施齐备、使用正常；

1.9.4无安全隐患、结构稳定。

2．公路桥梁工程

2.1 桥梁总体

2.1.1 桥梁内外轮廓线条顺滑清晰、无突变、明显折弯等观象；

2.1.2 栏杆、防护栏、灯柱和缘石的线形顺滑流畅，无折弯现象；

2.1.3 踏步顺直，与边坡一致；

2.1.4 行车舒适、视觉优美、桥面平整、设施齐备。

2.2 混凝土外观

2.2.1 严禁出现露筋和空洞现象；

2.2.2 表面平整、线形顺直、颜色一致；

2.2.3 基本无蜂窝、麻面现象，无受力裂缝；

2.2.4 箱梁体内、塔室内、锚室内等不应遗留有建筑垃圾、杂物、临时预埋件等，不应有积水、渗水现象；

2.2.5 接缝、填缝等应平整密实、无空洞、均匀整齐。

2.3 钢结构外观

2.3.1 内、外表面不得有凹陷、划痕、焊疤、电弧擦伤等外观缺陷，边缘无毛刺；

2.3.2 焊缝均应平滑、无裂纹、未溶合、夹渣、未填满弧坑、焊瘤等外观缺陷；

2.3.3 踏步顺直，与边坡一致；

2.3.4 表面平整、线型平顺、无明显折变。

2.4 桥面铺装

2.4.1 水泥混凝土桥面参见第1.3条；

2.4.2 沥青混凝土桥面参见第1.2条。

2.5 墩台

2.5.1 混凝土外观参见第2.2条，蜂窝、麻面面积不得超过该面积的0.5%，深度超过10mm的必须处理；

2.5.2台背填土表面平整、边线直顺，边坡坡面平顺稳定，无亏坡，曲线圆滑。

2.6 砌体

参见第1.4条。

2.7 护栏

参见第1.6.3和第1.6.4条。

2.8 步行板、人行道和避车台

2.8.1 连接牢固、密贴；

2.8.2 线形直顺、表面平整。

2.9 桥头搭板

2.9.1 不能出现露筋现象；

2.9.2 板的表面应平整；

2.9.3 板的边缘应顺直。

2.10 栏杆

2.10.1 栏杆杆件不得有弯曲或断裂现象；

2.10.2 栏杆安装必须牢固，其杆件连接处的填缝料必须饱满平整；

2.10.3 栏杆直顺美观；

2.10.4 杆件接缝处应无开裂现象。

2.11 伸缩缝

2.11.1 伸缩缝必须锚固牢靠，伸缩性能有效；

2.11.2 伸缩缝处不得有积水；

2.11.3 伸缩缝无阻塞、渗漏、变形、开裂现象。

2.12桥梁支座

2.12.1 支座不得发生偏歪、不均匀受力和脱空现象；

2.12.2 支座附近不得有杂物；

2.12.3 防尘防污装置完好、安装正确；

2.12.4 漆膜不得有损伤；

2.12.5 支座垫石和挡块不得出现露筋、空洞、蜂窝、麻面现象及任何裂缝，混凝土表面平整、光洁、棱角分明。

3．公路隧道工程

3.1隧道总体

3.1.1 洞内外应设有排水系统、不淤积、不堵塞，洞内没有漏水和明显透水现象；

3.1.2 通风系统运转正常，照明、供配电、监控、消防等设施齐备、运转正常；

3.1.3 路面参见第1.2条和第1.3条。

3.2 洞身

3.2.1 洞身衬砌涂装良好、无缺陷、颜色一致，线形顺直；

3.2.2 视线良好，各类标志清晰可见，行车舒适；

3.2.3 洞身无明显裂缝，结构安全稳定。

3.3 洞门

3.3.1砌筑工程参见第1.4条；

3.3.2外表美观，线形流畅，结构稳定。

第二部分  资料检查

    工程档案资料是反映工程建设、施工过程和工程内在质量的最有力的证明材料，它可以反映项目的合法性及工程质量的可靠性。所以，国家优质工程的检查，其档案资料就尤其重要。国家优质工程对工程档案资料的要求及复查重点如下：

一、资料必须完整

    申报国家优质工程的项目必须具有完整的工程建设档案资料，从立项审批到竣工验收，并且应包括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形成的各项技术及管理资料。

    （一）施工前期及竣工资料

1．规划许可证。

2．开工报告。

3．施工许可证。

4．工可、设计等批复文件。

5．工程竣、交工验收资料及相关的质量、环保、消防、水利、档案等专项验收证明。

6．工程竣工决算和审计文件。

    （二）施工过程资料

    1．施工组织设计、施工方案、设计变更、施工洽商记录、技术质量交底、施工日记等管理资料。

    2．材料设备的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复试报告等。

    3．各项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记录。

4．各种施工过程中的检验、检测报告，试验报告等。

二、资料必须真实

    1．各项资料不得进行涂改、伪造。

    2．施工过程中的资料应与工程进度同步形成，不应补做。

3．资料之间有关连时相互应能正确衔接。

4．所提供资料一般应为原件。

三、资料应详实

各项资料的收集、填写应全面，应能够切实反映施工过程的实际情况，证明工程的内在质量。

四、资料整理应整齐清晰

    1．资料应有详细的目录，方便调阅及使用。

    2．资料的组卷应合理、装订整齐，页码应清晰且与目录一致。

3．资料应清晰易辨认。

五、重点抽查的资料

    1．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2．桩基的单桩承载力及桩身完整性的检测记录（报告）。

    3．沉降观测记录(记下沉降值及相对沉降差值)。

    4．填土密实度检验记录（当回填土作为受力土层时）。

    5．主要材料的质量证明文件及进场复验记录。

    6．混凝土、砌筑砂浆强度试块报告

    7．各项隐蔽工程检查验收记录。

    8．机电系统的测试记录和试运行记录。

    9．动、静载实验的试验记录。

    10．工程病害、隐患、缺陷的观察、整改记录。

    11．工程养护记录。

    12．重大设计变更及施工洽商等。

    13．分部及各分项工程各验收批验收记录。

